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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兖州区财政局文件
兖财采〔2022〕2 号

转发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府采购电
子交易应用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兖州工业园区、农高区管委会，

区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现将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应用的

通知》（鲁财采[2021]24 号）转发给你们,请按照文件要求认真

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《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应用

的通知》（鲁财采[2021]24 号）

济宁市兖州区财政局

2022 年 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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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济宁市兖州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1月 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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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采〔2021〕24 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加快推进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应用的通知 

 

各市财政局，省直各预算单位，山东省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加快推进我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应用，提高政府采购效能

和财政资金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

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，按照

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部署和优化营商环境有关要求，结合

近期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科学确定应用范围。按照有利于采购项目实施的原则,

以采购项目属性与电子交易系统功能相匹配为基本要求，积极扩

大电子交易系统应用范围，确保符合实际、规范有序、效能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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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我省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部署，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包括

适用于政府采购法规定方式的项目类电子交易平台，以及适用于

政府采购简易采购方式的网上商城。采购人应当根据项目特点科

学应用电子交易系统。 

对需求明确、技术和商务要求详细、功能和质量指标清晰、

市场发育充分、一次报价竞争的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询价采购

项目，鼓励通过项目类电子交易平台组织采购。 

对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政府集中采购项目和部门集

中采购项目，特别是可实现采购需求标准化的，原则上通过山东

省政府采购网上商城（含主站及各分站）组织采购。 

对采购需求个性化强，或者不能确定详细规格、具体要求，

以及市场发育不充分等，需要与供应商进行多轮谈判、磋商、协

商的项目，如使用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单一来源采购等方

式的项目，采购人应当在备案采购计划前，充分论证项目是否适

合通过项目类电子交易平台组织采购活动、拟使用的电子交易平

台是否能够支撑项目完整交易过程，确保实现采购目标。 

对预留给小微企业的项目及其他技术复杂或专业性强的项

目，采购人应当围绕是否有利于采购项目实施、是否有利于供应

商公平参与等方面，确定是否使用项目类电子交易平台。 

二、夯实采购需求管理。采购人应当认真做好需求调查、编

制采购计划，全面、客观、详细描述采购需求，科学选择相匹配

的采购方式和组织形式，以有利于实现政府采购物有所值为目

标，综合确定是否使用电子交易系统。对使用电子交易系统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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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确保本单位相关岗位人员熟悉系统流程和操作要求，督促拟

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熟练使用电子交易平台，确保电子采购文件

中的锚点设置充分反映采购人采购需求。 

三、加强交易系统管理。各级财政部门应当认真履行监管职

能，稳步推进电子交易应用。一是组织好对本级或所属各级拟应

用的交易系统测试。测试重点包含（不仅限于）以下方面：各组

织环节是否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流程要求，各用户角色

设置、系统权限是否符合政府采购各参与方的权利、义务、责任

要求，使用功能是否完备、便捷，系统运行是否安全可靠等。严

禁借助电子交易系统擅自增流程改规则、违规设壁垒增加限制。

测试或监管工作中发现问题的，以及交易后评价较差的，应当及

时告知交易系统提供方（如集中采购机构、交易服务供应商等），

督促其限期整改，整改后仍不能满足政府采购相关要求的，暂停

使用。二是指导交易系统提供方做好应用培训。培训可采取线上

或线下等形式，内容应当包含系统基本功能、规则设置、环节流

程、常见问题、技术支持、安全措施、禁止事项及其他需要培训

的内容。培训课件、演示视频、常见问题、热线电话等在“中国

山东政府采购网”-“办事指南”中集中展示，便于用户查询。

三是加强安全管理。及时督导系统提供方加强系统安全管理，编

制应急预案，实施安全措施，尤其要强化技术人员的法律意识和

保密意识，严防发生干扰、操控等影响政府采购项目正常交易的

情形。对存在不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、政府采购交易功能

不完备、系统安全存在漏洞、利用采购数据牟取利益、系统应用




